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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成員「長毛」梁國雄，

2016 年 11 月 15 日任職立法會議

員，在立法會會議上討論橫洲公屋

項目時，搶去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

紹祥桌上的文件，事後被控藐視立

法會罪。其後，裁判官2018年裁定

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特權法），控罪不適用於檢

控議員，令梁脫罪，律政司提出上

訴。昨日，上訴庭頒下判詞，指原

審裁判官錯誤解讀特權法，特權法

的立法原意並非將議員置於法律之

上，議員的特權及法律程序豁免權

亦非絕對，不涵蓋擾亂行為，條文

中的「任何人」一詞，亦必然適用

於控告議員，遂下令案件發還裁判

法院重審。

判詞摘要
◆特權法下賦予議員特權的原意並非將議員置於法
律之上

◆議員的特權及法律程序豁免權並非絕對，不涵蓋
擾亂行為

◆對於與立法職責無關的刑事罪行，不會享有免於
起訴的權利

◆特權法的立法原意和條文中的「任何人」一詞，
必然適用於控告議員

◆一旦議員行為構成特權法第十七(c)條中對會議構
成干擾行為，其行為則不獲特權法第三條保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上訴案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
訴庭副庭長林文瀚、上訴庭法官彭偉

昌審理，判詞則由潘官撰寫。判詞指，《立
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是要確保議員可
在免於行政行動或法律程序的恐懼下，履行
其立法和審議職責，但並非毫無限制，對於
與立法職責無關的刑事罪行，亦不會享有免
於起訴的權利，因為賦予議員特權的原意並
非將議員置於法律之上。
潘官指，特權法只是要確保議員履行職務
時不受外界干預，同時要讓立法會事務有序
及有效地進行，但仍會限制議員不受約束及
監管地進行不當及違法行為，包括任意擾亂

立法會秩序，侵犯其他同樣享有特權的議員
之權利。

「任何人」適用於控告議員
判詞續指，鑑於特權法的立法原意和第十

七(c)條文指：「凡任何人在立法會或任何委
員會舉行會議時，引起或參加任何擾亂，致
令立法會或該委員會的會議程序中斷或相當
可能中斷，即屬犯罪」，該「任何人」一
詞，必然不只是針對非議會成員，亦即同樣

適用於控告議員。
上訴庭認為，原審裁判官裁定相關罪名受

特權法第三條所保障的言論及辯論的自由所
涵蓋，不能控告議員，實屬犯錯。因為一旦
議員的行為構成特權法第十七(c)條中，對會
議構成干擾的行為，其行為則不獲特權法第
三條所保障。此外，根據立法目的，藐視罪
亦不只適用於研訊作供程序，而是涵蓋所有
程序。
對於代表梁國雄的大律師吳靄儀引用不干

預原則，強調議會全權管理內部事務不受法
庭干涉。上訴庭則引述1985年審議特權法
草案時，政府明言將侵犯議會特權的行為交
由法庭處理，不由立法會自己審理，結論是
立法會經考慮後有意「鬆綁」不干預原則，
向法庭讓出原本由立法會獨佔的懲處權力。
這亦正正符合三權分立原則，有關刑事罪行
的管轄權必須只可由法庭擁有，而非立法
會，立法會則保留權力作出紀律行動，包括
維持秩序的紀律制裁權力，有權命令行為極

不檢點的議員立即退席，令不遵守規矩的議
員不得繼續參與該次會議。

特權法有引進新罪行
判詞又反駁梁國雄一方所指，1985年制

訂特權法時無意增添新法律，以及當時立法
局不具備權力懲處干擾會議的議員。判詞指
出特權法其實有引進新罪行，包括梁國雄被
控的第十七(c)條藐視罪，以加強維護立法會
的秩序和紀律。

長毛搶文件未甩身須重審
官：議員特權非絕對 不涵蓋擾亂行為

▶ 梁國雄搶
文件案，律政
司上訴得直案
件發還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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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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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派去
年11月11日煽惑群眾進行所謂的「大三
罷」堵路，企圖癱瘓交通。一名交通警
在西灣河處理堵路時連開三槍，一人中
槍倒地，事後兩名男學生包括中槍傷者
被控阻差辦公，以及因企圖搶警槍被控
搶劫罪。此外，中槍男生另被加控一項
企圖從合法羈押下逃脫罪。案件昨在西
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兩被告暫毋須答
辯，獲准保釋至6月30日轉往區域法院
處理。至於涉案警員因與家人事後頻遭
恐嚇，申請匿名令及禁止報道令，裁判
官形容警員收到的有別於一般恐嚇，甚
至禍及妻兒，遂批准申請。
兩名被告依次為周柏均（21歲），是

專業教育學院(IVE)學生；胡子鍵（20
歲），是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生。
控罪指他們去年11月11日在西灣河太安
街、筲箕灣道與成安街十字路口附近，

故意阻撓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A，以
及企圖搶劫A的一支警槍。首被告另被控
同日同地企圖從警員A的合法羈柙下逃
脫。辯方透露，周因槍傷要切除半邊肝
和半邊腎，不適宜長期站立及行走，現
正接受心理輔導。
首被告周柏均昨撐拐杖到西九龍裁判

法院應訊，他與次被告暫毋須答辯。控
方呈上傳媒拍攝片段截圖，指出案件性
質嚴重，反對兩名被告擔保。
辯方反駁指控方單方面演繹及陳述案

情，有很大的商榷空間。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聽完雙方陳詞後，

批准兩人各以8,000元保釋至6月30日再
訊，以待控方準備轉介文件，轉往區域
法院處理。其間兩人不得離港、每周到
警署報到兩次，以及要遵守宵禁令。

不可披露警員A及家人資料

控方又為案中警員申請匿名令及禁止
報道令，指當日案發後兩小時，即有人
到警員A兩名女兒就讀的學校包圍，令她
們受驚要撤走，其後更要退學。警員A一
家之後更被起底，又多次收到恐嚇信息
及電郵，說要他們「全家死」、「血債
血償」、「你唔死會慘過死」等，警員
夫婦的個人資料甚至被盜用作買保險、
銀行借貸等。
控方形容「警員全家人活在恐懼之

中」，一家人都要接受心理輔導。
羅官聞言後形容警員收到有別於一般

的恐嚇，甚至禍及妻兒，情節非常嚴
重，考慮到事件進入新階段，擔憂「另
一輪攻擊好大機會發生」，經衡量對警
員的傷害及司法公義等利益後，決定批
准匿名令和禁止任何人報道及傳播警員
和妻子及兩名女兒的姓名、照片、住
址、工作及就讀學校地址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大批暴
徒去年11月20日佔據理工大學校園後
被警方包圍，一名裝修工聲稱從新聞得
悉事件後，希望走捷徑到理工大學，遂
在油麻地爬圍牆擅闖槍會山軍營，終被
解放軍發現截停及交予警方。他早前承
認一項禁止無許可證進入禁區罪，昨在
九龍城裁判法院被判40小時社會服務
令。
被告莊靖（33歲），報稱任職裝修工

人。他承認去年11月20日在九龍油麻
地柯士甸道127號槍會山軍營沒有許可
證而進入該處禁區。
署理主任裁判官嚴舜儀判刑時指，被

告的社會服務令報告正面，亦無任何證
據顯示他有其他意圖，故決定接納感化
官建議，判處40小時社會服務令，並勸
誡被告日後不得隨便進入有圍欄的地
方，更遑論本案中的禁區。
案情指當日下午3時許，軍營的解放

軍人員透過閉路電視發現有人進入軍
營，並在1號門對開截停被告。被告當
時神志清醒，但聲稱飲了四罐酒，終被
送交警方處理。被告在警誡下聲稱，以
為上址圍欄後是公園，想爬過圍欄前往
理大。

堵路開槍案 官准涉事警匿名

■首被告周柏均（西裝外套者）獲准保
釋離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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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炎夏將至，市
民消暑熱點之一的屯門黃金泳灘出疑現鯊蹤。昨
晨有救生員在泳灘當值期間，發現一條長達一米
大魚在近岸海域游弋，即時通知康文署及掛起紅
旗呼籲泳客上水，並聯絡防鯊網公司人員檢查防
鯊網及搜索大魚，暫未有發現。
昨晨9時許，當時屯門黃金泳灘正值滂沱大

雨，但有泳客不理天氣惡劣暢泳，其間中央位置
更台當值救生員環視海面情况，隱約發現在離岸
一兩米，水深及膝位置海面有一條大魚；救生員
目測，大魚約一米長、呈灰藍色，雖未有露出背
鰭，但尾鰭圓扁及修長，不排除是鯊魚或其他有
攻擊性大魚，立刻發出廣播通知泳客懷疑發現鯊
魚，疏散發現大魚位置附近的泳客上岸，距離沙
灘較遠泳客則呼籲登上浮台暫避，並即時通知康
文署及懸掛紅旗；大魚在眾目睽睽下，繼續在岸
邊游弋一會後，隨着大雨影響視線失去影蹤。
事後康文署外判防鯊網公司派出多名潛水員到

場了解，一字排開落水檢查泳灘防鯊網有否毁，
並以聲納探測器搜尋大魚，救生員分別在岸上戒
備及乘小艇在防鯊網附近巡視，並勸阻泳客不要
落水，有泳客大感掃興。直至下午，外判防鯊網
公司人員經搜查未有發現離去。

沙灘疑現鯊蹤
泳客上岸暫避

■防鯊網公司潛水員到泳灘檢查防鯊網及搜尋大
魚。 港九拯溺員工會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暴
削弱市民的守法意識，並引發「破窗
效應」，導致劫案激增。昨日，兩名
匪徒闖入屯門一間金行用開山刀指嚇
職員，再以大鐵鎚擊碎飾櫃玻璃搜掠
約 300萬元金飾，得手即奪門登上同
黨接應車輛逃去無蹤，整個犯案過程
僅約兩分鐘完成，這已是本港十天內
第三宗嚴重劫案。警方列作行劫案處
理，交由屯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

進，暫未有人被捕。
現場為屯門新墟德政圍2號大生珠寶

金行。昨晨9時許，兩名分持開山刀及近
一米長大鐵鎚匪徒闖入上址金行，由持
刀匪徒指嚇職員及以流利廣東話大叫
「打劫」，手持大鐵鎚匪徒即二話不說
猛力擊碎飾櫃玻璃大肆搜掠金飾；兩名
匪徒僅約兩分鐘即棄下大鐵鎚奪門逃出
金行，登上同黨駕駛的私家車向屯門鄉
事會路方向逃去，職員驚魂甫定報警。

大批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及兜截疑
犯，但未有發現，金行職員經點算損失
約300萬元金飾。事後重案組探員再到
金行調查，翻查閉路電視片段蒐集證
據，並檢走匪徒遺下大鐵鎚等證物作進
一步檢驗；正追緝三名年約20歲至40歲
戴手套及口罩本地男子，案發時他們身
穿深色上衣及深色褲。
這宗是本港10日內第三宗嚴重劫案。

上月24日早上，55歲婦人練麗芬上班途

經深水埗警署附近時，遭兩匪扑頭襲擊
搶去約值一萬元金頸鏈，練婦送院搶救
五天不治；警方經調查拘捕兩名56歲及
57歲兇徒，暫控謀殺及搶劫罪。
另上月26日，一名31歲找兌店職員到

長沙灣一工廈內時裝店收取款項後，攜
着藏有400萬元現金的背囊沿樓梯離開
期間，遭獨行賊推跌撞牆昏迷，當回復
清醒時發現背囊內有百多萬元被掠，大
驚通知東主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香港
海關破獲一間專門針對海外客戶的貿
易公司，涉嫌以翻新或冒牌手提電話
及冒牌配件，冒充正貨手機及配件銷
售，價格較正貨便宜兩三成作招徠，
但手機及配件質素參差、性能毫無保
證。
行動中，海關在目標公司及兩個儲
存倉庫共檢獲約4,000件冒牌手提電
話及配件，估計市值共約110萬元，
拘捕公司東主夫婦扣查。
據悉，涉案貿易公司已運作約兩個

多月，透過社交媒體聲稱能以較市價
低兩至三成的價格，出售有品牌手提
電話、提供手提電話原廠配件維修及
翻新手機服務，但其實是冒牌手提電
話及配件，或者是舊機翻新的手提電
話，以向顧客索取更高價錢；但這些
冒牌手提電話及配件質素參差、性能
亦無保證。
此外，公司為逃避執法部門注意及

偵查，不會做本地人生意，主要針對東
南亞地區的旅客及海外客戶為目標。
上周四(5月28日)海關在葵涌貨櫃

碼頭南路拆貨場進行反冒牌物品特別
執法行動，透過風險評估及情報分
析，檢查一間物流公司一批從內地抵
港的快遞貨物，檢獲約500件懷疑冒
牌手提電話及配件。
同日海關再根據資料搜查尖沙咀一

間貿易公司，拘捕35歲及32歲東主
夫婦，並搗破公司兩個冒牌手提電話
及配件儲存倉庫，再檢獲約3,500件
懷疑冒牌手提電話及配件，檢獲貨品
總值估計約110萬元。海關案件仍在
調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劫匪攜鎚持刀 兩分鐘掠值300萬金飾

海關搗冒牌手機倉 檢110萬元貨拘兩人

■海關展示檢獲的冒牌手提電話及配件，總值約
11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案發後，大
批警員趕至封
鎖現場金行調
查及兜截匪徒
下落。

■遇劫金行損
失約300萬元
金飾，地上遺
下匪徒掉棄的
大鐵鎚。


